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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尽管从 4 月开始解救送返被拐骗儿
童行动的持续让吐尔文江感到欣慰，但是
他最近一次的访谈调研结果仍然让他痛
心不已。

吐尔文江是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
所的研究员，今年 3 月底至 4 月初，他对
80 名新疆流浪儿童进行了“一对一”的访
谈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在他看来，与十年
前相比，有些问题甚至有所加剧。
“很多东西虽然隔了十年，看上去就

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吐尔文江接受采访
时说。
吐尔文江所提及的“问题加剧”，是指

他在调研中发现，在内地的新疆籍流浪儿
童的规模与辐射面在扩大，与此同时，拐
骗新疆籍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组织形式
及犯罪手段也在升级。

渗入二、三线城市

“流出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
是，流入地已经不仅仅是京、沪、广、深等
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辐射渗入的趋
势也更加明显。”比之 10年前他曾参与的
另一项关于新疆籍流浪儿童调研，吐尔文
江说。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
晓霞向记者介绍 10年前上述调研课题时
透露，当时调研人员访问了很多人，包括
流浪儿童、儿童家长、群众、遣送站的管理
者、公安人员，方方面面，包括内地城市和
本地城市，流出地和流入地都进行了广泛
调查。

而据吐尔文江介绍，在流浪儿童向
二、三线城市渗入的同时，与 10年前调研
参照，作为新疆籍流浪儿童的主要流出地
并未发生变化，依然为南疆地区的喀什、
和田、阿克苏等地区。
“像东南沿海的苏州、常州、青岛、厦

门等等，它们不是省会城市，但经济比较
发达，中部就是武汉、成都、重庆等城市，
我在进行访谈时，有从内地送返回来的孩
子说自己就曾到过五六个城市。” 吐尔
文江说。
虽然对于流浪儿童的统计，由于其隐

蔽性等因素干扰，一直并没有精确的数
据，但是吐尔文江参与的调研所估算的结
果显示，在过去 10年，新疆籍流浪儿童的

数量成倍增长。
吐尔文江表示，根据最新的调研结

果，目前全国新疆籍流浪儿童的规模可能
已达到 3 万～ 5 万人。而他们 10 年前提
交的调研报告中，这一数目的规模为
3000～ 6000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救助管理
工作办公室主任孙海宇近日接受媒体采
访时也曾表示，全疆各级救助管理站每年
救助的流浪儿童将近 3000 人，他们大多
是被诱拐离家的。
“现在我们每年救助回来的是 3000

人，如果按照这个数字，乘以 5 年，就是
15000 人，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现
在救助回来的只是在内地流浪儿童中的
一部分。”吐尔文江说，“如果按照 50% 推
算的话，我们预计 3万这个数字完全是靠
得住的，这也说明问题在加剧，是很惊人
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十多年来，我一直持续关注新疆流

浪儿童的问题，这次张书记(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宣布要接回所有
新疆籍流浪儿童，在维吾尔族中引起很大
反响，大家都觉得政府应该解决这个问
题。”吐尔文江告诉记者。
“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力度，各

项举措出台的及时性，确实都出乎我们意
料。”吐尔文江说。

幕后“黑手”手段升级

“我们调研时就发现诱拐流浪儿童的
犯罪分子组织化程度很高，不会因为政府
的打拐行动，或者一个专项整治行动，新
疆流浪儿童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他们是流
动性的，如果大城市打拐，他们就跑到周
边中小城市去了。”李晓霞说。
“现在这些犯罪团伙的组织形式，逐

步在升级，已经从以前比较零散的个体式
变成一个团伙或集团式。”吐尔文江说，
“不同团伙之间还有明显的地域划分，为
了争夺地盘经常发生火并，发生内讧。”
“现在他们对孩子的控制已经不是以

前单纯地打骂，还有利诱。比如每天你的
偷窃定额完成了以后，你超额完成的部分
是有奖金的。”吐尔文江进一步称，“在我
们这次调查中，有个孩子说，曾经有一次
一个偷来的包里面有 8万块钱，后面控制

他的那个人，直接就给他一万块钱作为奖
励。”
“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新疆特别是

南疆地区，很多相对贫困家庭的孩子对现
代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得这种孩子容易被
诱拐。”李晓霞谈及流浪儿童问题成因如
是说。
“当然，我们通过这一次调研发现，成

因与十年前差别并不是很大，贫困仍然是
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吐尔文江说，“包
括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认知，东
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生活方式、经济发展的
现状，对于边疆、偏远地区还是有很大吸
引力的。”

李晓霞表示，由于被诱拐的新疆籍儿
童已经被“蛇头”、“贼头”训练了一些反侦
查措施，比如通过自残、伪装语言不通等
方式来规避，这也为内地公安部门救助和
打击拐卖骗犯罪增加了难度。

探究反复流浪源头

在吐尔文江看来，无论是犯罪分子
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还是地区贫困差距
所导致的被诱拐儿童容易反复流浪出
走等难题，都在考验着本次解救送返新
疆籍流浪儿童工作机制的效率和持续
性。
“我们调研时发现，新疆流浪儿童返

乡之后，二进宫，乃至三进宫的比例达到
60%～ 70%。”吐尔文江说，“很多孩子被
我们解救回来以后，可能送他返回的工作
人员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又出走了。”

对此，李晓霞也表示，因为流浪儿童
在一个地方多年偷和抢，在这样的生活环
境中养成的生活方式，被送返回乡后，对
于比较贫困的家庭的普通人的生活反而
不习惯、不适应。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关条件比以

前更成熟，由于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
这次多方联合行动的力度很大，应该会有
明显的成效。”李晓霞说。

李晓霞说：“另外，现在援疆省市的援
疆力度都很大，这些省市也都是我们儿童
流出地的重要地方，援疆城市的政府和我
们新疆地方政府紧密配合，也是把工作做
好的重要因素之一。”

4月 23日至 25日之间，新疆代表团

在山东省走访期间，自治区党委常委尔肯
江·吐拉洪即建议两省区设立救助新疆籍
流浪儿童工作协调小组，建立“双方互动、
共同协商、密切配合、解决问题”的长效机
制，共同打击拐骗、操纵新疆籍流浪儿童
的违法犯罪活动。

在密切与内地省市合作的同时，这次
内地流浪新疆籍儿童返乡计划中，对流浪
未成年人的后续教育培训，以及如何重新
融入社会，也提出了相应举措和鼓励政
策。

孙海宇表示，今年正在申请投资
5000 万元新建一所流浪未成年人教育、
培训、安置中心，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思想
道德教育和劳动技能教育，以帮助他们取
得相应职业资格或掌握一定职业技能，更
好地融入社会。

此前 5 年，中央政府共下拨 3460 万
元资金，资助新疆在喀什、阿克苏、和田等
地新建了 15个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增加了 1533张床位，新疆已拥有基本
的流浪儿童救助和保护能力。
“我们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有些流

浪儿童想重新回归社会，很重要一点就是
回归学校成为很困难的事情。”吐尔文江
说，“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文盲或者文化水
平很低，有的孩子十五六岁了，但是他们
的文化水平只有一年级二年级，而且每个
孩子情况各不相同，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我们的政策这一次格外地强调建设

更多的安置中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我们十年前做的流浪儿童救助中心，流浪
儿童回来待上半年或者一年时间，实际上
最多就起到基本的‘脱敏’作用。”吐尔文
江说，“现在我们提出要把职业技术教育
这些东西引入，这也是让这些孩子能有一
技之长，从而防止他们反复流浪。”

对此，李晓霞也表示，建立培训安置
中心，培训返乡流浪儿童的知识技能，是
促使新疆籍流浪儿童返乡工作机制长效
化的重要环节。
“如果在这些安置中心有个一两年的

过渡期，这些孩子在与家庭保持正常联系
的情况下，再让他们慢慢走向社会，为社
会所接纳，他自己也能够重新和社会建立
一种新的信任感，这样会对他们回归社会
有非常好的作用。”李晓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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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 日，新疆接回首名
新疆籍流浪儿童艾克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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